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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衛生事務各委員: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歡迎及促請當局盡快就高風險醫療行為進行規管，但草擬

法例時必須釐清美容服務及醫療程序的定義，相信這樣才能有效規管。本會又關注到現時政府

建議的規管制度能否對徹底解決集團式醫療美容中心與掛單醫生合作所衍生的監管漏洞，「將來

的法例一定要寫清楚，否則出事後依然跟現時一樣權責不清。」 

食衛局正進行諮詢的規管私營醫療機構文件並非針對美容業界，主要是針對醫療行

為，包括私家醫院及日間護理中心、集團式醫學美容公司等處所。但「近日美容業界流傳政府

會嚴厲規管，新規管下從事美容服務的也要領取牌照和考獲某些資歷認證，故有些從業員非常

擔心日後生計而報讀課程。其實政府現時規管的是由醫生進行的高風險醫療行為，並非美容服

務，大家要小心有人混水摸魚圖利！」現時前線專業美容師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專業培訓資格

及資歷認證，亦希望政府可透過不同的渠道澄清不實傳聞，令美容從業員安心及避免受騙。 

 

以下是本會之建議： 

 

1. 盡快規管在日間醫療中心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處所、設施和設備，尤其是急救設備，以及

訂定做高風險醫療程序的醫生資格，保障消費者安全。 

 

2. 有關當局應就日間醫療中心設立申訴機制，以處理市民對上述醫療機構的投訴。 

 

3. 在草擬法例規管高風險醫療程序及醫療儀器時，必須充份諮詢美容業及公眾的意見，以免

前線從業員誤墮法網，亦保障從業員生計。 

 

 

聯絡：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 主席 許慧鳳   

                                   2015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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